
高雄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114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第二場回流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

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三）高雄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

體推動計畫。 

（四）高雄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 

二、課程設計理念 

教學輔導教師是校內優良且受過專業訓練之教師，其專業透過

分享教學實務經驗，更能促進同儕教師精進成長。故研擬本計畫，

供已取得認證及有換證需求之教學輔導教師精進成長。 

三、目的 

（一）教學輔導教師永續專業成長課程，蓄積向上提升動力。 

（二）分享教學輔導實務經驗，激勵教學輔導教師專業熱情。 

（三）深化理論與實踐概念，擴大教學輔導教師之教師領導能量。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五、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各場次錄取人數 30位。 

（二）參加對象 

1.本學年度經核定教學輔導教師減授課計畫經費補助者。 

2.本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之教學輔導教師。 

六、研習相關事宜 

（一）日期：115年 4月 18日(星期六)。 

（二）地點：前鎮區獅甲國小一樓多功能學習中心。 



（三）課程內容 

（四）報名：即日起至研習三天前截止，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網站報名，課程代碼：5527262。 

（五）注意事項 

1、參與研習之教師核予公（差）假（課務自理）；研習當日適逢

假日，依本局補休相關規定採計補休時數及補休(課務自理)。 

2、遇天候不佳則依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課程如有調整將於「全

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及本中心網站公告。 

七、預期效益 

（一）落實教學輔導教師協助學校推動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二）協助本市初任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師或其他有專業成長需

求教師精進共好。 

八、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學年度補助辦理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

畫支應。 

九、獎勵：承辦有功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

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十、本計畫經核定後施行。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涵 講師 

115年4月18日 

（六） 

09:00~12:30 

教學輔導教師

的角色界線與

有效支持 

1.協助教學輔導教師穩定角色定位，

澄清「輔導迷思」，降低內耗，延

長助人續航力。 

2.運用「對話」傳遞支持，使需要靠

岸的教師收到被理解的信任感，並

從多方視角釐清認知，回歸現場，

重啟自我效能感。 

3.為因應神奇寶貝頻頻發威，變形金

剛要跟上跨世代總動員的速度，提

供「非語言溝通」，拉近師生距

離，讓教室星球健康回溫。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

性學所 

性教育推廣中心 

副執行長 

都靜嫻 

(皮太后) 

綜合座談 教專中心 


